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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 115-04「舞台技術人員(職務代理人員)」甄選簡章 

一、甄選項目： 

舞台技術人員(職務代理人員)擇優錄取。 

 

二、工作內容： 

(一)舞台吊具、燈光、音響器材、專業設備維護、保管、操作等工作相關業

務。 

(二)舞台升降設備、觀眾席座椅設備及其他展演設備之維護與管理。 

(三)協助演藝團體相關演出事宜。 

(四)支援中心相關事務主管交辦事項，及必要時之業務調整。 

(五)本職務須配合場館活動夜間及假日調整上/下班時間。 

 

三、應徵資格： 

(一)具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： 

1.國內外大學畢業，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有

關之重要工作經驗二年以上者。 

2.專科畢業，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

之重要工作經驗四年以上者。 

3.高中畢業，並具有與擬任工作相當之專業訓練或具有與擬任工作有關

之重要工作經驗六年以上者。 

4.具專業協（學）會考試，並具有與擬任職務工作經驗四年以上者。 

5.有與擬任職務之專業證照及與擬任職務工作經驗五年者。 

    (二)具「(丙種)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」證照者尤佳。 

 

四、待遇： 

(一)薪資：新臺幣 37,000 元以上/月。 

(二)年終獎金(月薪*1.5 個月/按在職比例)。 

(三)其他員工相關福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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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報名手續： 

(一) 報名文件：填具報名表一份，並檢附學歷證明、證照及過往重要工作

經歷等證明文件影本。 

(二) 採電子郵件或通訊報名： 

1.電子郵件：請寄至 hjli@miaobeiac.org 信箱，並註明應徵「115-04

舞台技術人員(職務代理人員)」(※檔案請另存為 PDF檔，

並壓縮後使其大小不超過 3MB)。 

2.通訊報名：請郵寄至「350024 苗栗縣竹南鎮公園路 206 號，苗栗縣

苗北藝文中心人事 黎小姐收」，信封請註明應徵「115-

04舞台技術人員(職務代理人員)」。 

(三) 證件不齊者，恕不受理報名。 

六、本職務係職務代理人性質，工作期間自本中心通知報到日起至 116 年 6 月

30 日。倘代理原因消失，受聘人員應無條件接受解聘，並不得以任何理由

要求留用或資遣補償。 

七、考試日期：本中心審查後另行通知。資格不符者恕不退件，不再通知。 

八、考試項目內容：依中心規定辦理。 

九、甄選程序：依中心規定辦理。 

十、報到：錄取人員由本中心書面通知並於限期內報到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棄權，

並依序遞補。 

十一、洽詢電話：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黎小姐(037)612669 分機 432 

或逕上本中心網站 https://miaobeiac.org/查詢。 


